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
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

桃園市火災統計分析 

應用統計分析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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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化，人們對於電及火的使用越密不可分，人們

生活因此更加便利及舒適，若對於電及火稍微使用不甚，則可能會造

成火災。火災過程中產生的濃煙、毒煙等都可能威脅到火災現場內部

及鄰接區域之人員，造成生命及財產的損失。各種災害之中，發生頻

率最高者當屬火災，火災所造成之損失，累積起來決不亞於各種天災。

大部分火警都是來自於人們的疏忽或故意所造成，相對地火災也是可

經由人們多一分用心來防止或減少的災害。 

本分析依據桃園市(簡稱本市)境內火災紀錄資料及消防署 6都火

災相關統計報表資料來進行統計分析，期能透過傳遞客觀數據訊息，

對火災次數、死傷人數、類型、原因、處所及發生時間等有進一步了

解，找出防治本市消防安全問題之方法，作為釐定防災政策參考。 

貳、 現況描述 

為了解本市火災發生之概況，提供施政之參考依據，本分析運用

了本市境內火災紀錄資料，對火災次數、火災造成的死傷人數、類型、

原因、處所及發生時間進行分析，並將 6都火災統計資料進行比較，

找出共同性。 

一、 近 5 年本市火災發生次數以 108 年 1,600 次最多，110 年 966 次

最低，112年火災次數及死亡人數主要發生在建築物火災 

近 5 年本市火災次數以 108 年 1,600 次為最多，呈現下降至 110

年 966 次為最低，而 110 年之後略增。本市 112 年火災次數為 1,332

次，較 111 年增加 286 次，增幅 27.34%。112 年火災死亡 24 人，其

中建物火災造成的死亡人數為 19人，占 79.17%，與 111年相比，增

加 4 人，增幅 20%；火災造成受傷 28 人，皆為建築物火災造成，較

111年減少 11人，減幅 28.21%。(圖 1、2及表 1) 

    火災分類包含建築物、森林田野、車輛、船舶、航空器及其他，

112 年火災分類以建築物  589 次最多，其次為車輛  173 次，占 

13.0%，另其他未分類以「因燃燒雜草、垃圾」為較多。(圖 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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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、近 5年本市火災次數趨勢圖 

  

 

 

 

 

 

  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表 1、111年與 112年本市火災次數、人員死傷及財物損失 

年別 
火災次數 

(次) 

死亡人數

(人) 

受傷人數

(人) 

財務損失 

(千元) 

111  1,046  20  39  46,905  

112  1,332  24  28  15,674  

較上年增減數 286  4  -11  -31,231  

較上年增減率(%) 27.34  20.00  -28.21  -66.58 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 

圖2、112年本市火災死傷人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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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、112年本市火災次數分類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二、 112 年本市火災次數居 6 都第 2 低，惟造成死傷人數居 6 都第 2

高，除臺南市外，餘皆以建築物火災占多數 

112 年本市火災次數為 1,332 次，火災次數位居 6 都中第 2 低，

僅高於臺北市。進一步分析 112 年 6 都火災分類(不考慮其他因素)，

除臺南市以森林田野為最高，其他 5都則以建築物火災占最多數。分

析 112年火災死傷，本市死亡人數為 24人及受傷人數為 28人，位居

6都第 2高。(圖 4、圖 5及圖 6) 

圖 4、112年 6都火災次數 

 

 

 

 

      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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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、112年 6都火災次數分類 

 

  

 

 

 

 

     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 

圖6、112年6都火災死傷人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 

參、 統計分析 

從前述現況描述結果，112年本市火災以建築物火災為主要類型，

而火災死傷人數近9成亦是發生於建築物火災。根據6都統計資料顯

示，112年本市火災次數雖居6都第2低，惟造成之死傷人數未明顯較

少。綜合以上，本分析將進一步分析近5年本市火災統計資料，分析

建築物火災態樣及建築物死傷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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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建築物火災分析 

(一)近 5 年建築物火災以建築物高度 1-5 層發生火災次數最高，建築

類別主要集中於獨立住宅及集合住宅 

112年建築物火災發生率為每萬人2.6次，與108年相比每萬人減

少0.3次，但相較111年每萬人略增加0.1次。依建築物高度分析，近5

年火災發生次數以1-5樓層為最多，又112年1-5層火災件次為457次，

占77.59%，比111年增加8次。依建築物類別分析，近5年火災發生前

3大建築物類型皆依序為獨立住宅、集合住宅及工廠，又112年獨立住

宅為256次，占43.46%、集合住宅150次，占25.47%及工廠61次，占

10.36%，其中獨立住宅火災件次較111年增加39次，增幅17.97%。(表

2、圖7及8) 

表2、近5年本市起火建築物概況 

單位：次、次/萬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說明：建築物火災發生率=建築物火災數/年中人口數(萬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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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住宅, 256

次, 43.46%

集合住宅, 

150次，25.47%

工廠, 61次, 

10.36%

倉庫, 47次, 

7.98%

其他, 32次, 

5.43%

1-5層, 457次, 

77.59%

6-12層, 68次, 

11.54%

13-19層, 58次, 

9.85%

20層以上, 6次, 

1.02%

圖 7、112年本市起火建築物按高度別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圖 8、112年本市起火建築物按類別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(二)近 5年建築物火災以 9時至 21時較易發生，112年前 3大建築物

火災類型較易起火時段皆為 9時至 12時 

近 5 年建築物火災易發生在 9 時到 21 時區間，112 年火災發生

次數前 3 大時段依序分別為 9-12 時 102 次，占 17.32%、15-18 時 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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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-24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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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占 14.77%及 12-15時 84次，占 14.26%。112年前 3大建築物火

災發生類型依序為獨立住宅 256 件，占 46.46%、集合住宅 150 件，

占 25.47%及工廠 61件，占 10.36%，較易起火時段皆為 9-12時。(圖

9、圖 10及表 3) 

圖 9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次數按起火時段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資料來源：本局 

 

圖 10、112年本市建築物火災次數按起火時段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資料來源:本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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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、112年本市前 3大建築物火災類型之起火時段火災次數 

單位：次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:本局 

(三)近 5年建築物火災第 1大起火原因皆為電氣因素，且易發生於臥

室、倉庫及客廳 

本市近 5年建築物起火原因，前 3大依序為電氣因素、爐火烹調

及遺留火種，其中電氣因素占比逾 4成。以 112年建築物火災，電氣

因素總共發生 274次，占 46.52%、爐火烹煮為 75次，占 12.73%及遺

留火種 61次，占 10.36%，合占近 7成。(圖 11及 12)     

    進一步分析近 5年主要起火原因之易發生起火處所，電器因素易

發生於臥室、倉庫及客廳；爐火烹調火災近 9成發生於廚房；遺留火

種火災整體易發生於臥室、客廳及神明廳。(表 4、表 5及表 7) 

圖 11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起火原因次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: 本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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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、112年本市建築物火災起火原因柏拉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資料來源:本局 

表4、近5年建築物電氣因素火災前3大起火處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  資料來源：本局 

   註：不考慮其他起火處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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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爐火烹調火災起火處所-廚房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資料來源：本局 

 

表6、近5年本市建築物遺留火種火災-前3大起火處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資料來源：本局 

   註：不考慮其他起火處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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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建築物火災死傷分析 

(一) 近 5年火災死亡及受傷人數較多的時段為 9至 12時 

分析近5年建築物火災造成人員死亡或受傷的起火時段，各年無

明顯集中起火時段，綜合近5年資料，火災造成死亡之起火時段以9-12

時14人最多，3-6時11人次之；火災造成受傷之起火時段則以9-12時42

人最多，依序為0-3時35人及3-6時33人。(表7及表8) 

表 7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死亡人數按起火時段分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人 

 

 

 

 

 

 資料來源：本局 

表 8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受傷人數按起火時段分 

單位：人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 

(二) 近 5年造成建築物火災死傷主要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 

分析近5年建築物火災造成人員死亡的起火原因，電氣因素29人，

占43.94%最多，縱火8人，占12.12%次之；造成受傷亦以電氣因素84

人，占40.78%最多，次為縱火33人，占16.02%。(表9、表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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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9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死亡人數按起火原因分 

單位：人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表 10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受傷人數按起火原因分 

 單位：人 

 

 

 

 

 

 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(三) 近 5年建築物火災死傷起火處所主要集中在臥室、廚房及客廳 

分析近5年造成建築物火災死傷是否有特定起火處所，死亡人數

除108年以客廳4人為最多外，餘皆以臥室為最多。受傷人數部分，108

年以臥室23人最多、109年以客廳11人最多，餘皆以廚房為多，綜合5

年資料前3大依序為臥室41人，占19.81%、廚房34人，占16.43%，及

客廳33人，占15.94%。(表11及表12) 

表 11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死亡人數按起火處所分 

單位：人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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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2、近 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受傷人數按起火處所分 

單位：人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

肆、 結論與建議 

一、 結論 

本文運用了近 5年本市境內火災資料，探討建築物火災及建築物

火災死傷特性，瞭解本市建築物火災及死傷發生重要影響因子、發生

原因、處所，歸納結果如下： 

(一) 112 年本市火災次數居 6 都第 2 低，惟造成死傷人數居 6 都第 2

高。除臺南市外，餘皆以建築物火災占多數。 

112年本市火災次數為 1,332次，火災次數位居 6都中第 2低，

僅高於臺北市。進一步分析 6都火災分類(不考慮其他因素)，除臺南

市以森林田野為最高，其他 5都皆以建築物火災占最多數。112年本

市火災造成死亡人數為 24人及受傷人數為 28人，位居 6都第 2高。 

(二) 近5年建築物火災第1大起火原因皆為電氣因素，且易發生於臥室

、倉庫及客廳 

近5年本市建築物火災之樓層高度為5層樓以下建築約占7至8成

，另建築型態集中在獨立住宅、集合住宅及工廠，較易起火時段落

於9-21時間，主要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，占比逾4成。分析前3大建築

物火災起火原因易發生之處所，近5年電氣因素易發生的起火處所易

發生於「臥室」、「倉庫」及「客廳」，爐火烹調火災近9成發生於

「廚房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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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近5年建築物火災造成人員死傷主要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，起火

處所主要集中在臥室、廚房及客廳 

分析近5年建築物火災造成人員死亡或受傷的起火原因，主要為

電氣因素約占4成，縱火約占1成5次之，死傷人數較多時段則為9至

12時。近5年造成建築物火災死傷是否有特定起火處所，死亡部分除

108年外，餘皆以臥室為最多，受傷則以108年臥室23人最多、109年

以客廳11人最多，餘皆以廚房為多，整體以臥室、廚房及客廳為主要

造成死傷的處所。 

二、建議 

(一) 為降低火災所造成的損傷，加強推動安裝火災警報器及落實防火

宣導 

1.加強推動安裝火災警報器（含火警自動警報設備）  

本局於近年來編列預算，補助本市符合消防法第 6 條第 5 項

之住宅場所設置火災警報器，讓火災發生時，能及時通知，降低

民眾生命危害及財產的損失。 

2.加強防火宣導  

(1) 為落實家戶防火宣導，提高民眾居家安全意識，持續由各分

隊結合義消防火宣導隊執行家戶訪視及防火宣導。  

(2) 持續由各大、分隊依據本局函頒「防火教育及宣導執行計畫

」之實施時間、對象及作法，擴大辦理各機關、團體、學校

、公共場所、工廠、倉庫等場所講習訓練、防火宣導、防災

應變及善後處理對策等防災常識。 

(3) 本局製作各式「宅宣導」資訊(如孩童家長篇-居家安全提醒

、居家避難逃生大解密、防範廚房火災懶人包)，置於本局臉

書社群，供民眾隨時查閱及分享。 

(二) 加強宣導電器使用注意事項，以降低火災傷亡 

1.電源線勿綑綁、纏繞或遭重物壓住，內部銅導線易因此而折損

斷裂，通電時即可能局部高溫致破壞絕緣被覆，而起火燃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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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避免使用延長線，如需使用，應注意額定容量限制，切勿插接

過多用電器具，以免線路過載發熱而釀災。 

3.使用電暖爐或石英燈管、鹵素燈泡等易生高溫之電器產品時，

應注意與周遭可燃物保持適當距離，並切勿作為烘烤衣服用途，

以免烤燃衣物引起火災。  

4.選用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電器用品，且使用前詳閱使

用說明書，電器如發生故障或異常（發熱）時，應送廠商由專

業人員修理，如不使用時應拔除插頭。  

5.屋內配線裝修應委請專業技術人員執行，切勿逕自拉接且使用

耗電量較大之電器，如冷氣機、大型電熱水器等，應使用獨立

專用迴路。  

6.電器用品等接頭或插頭與插座之間，應妥適連接，鬆動極易因

接觸不良產生局部高溫，並注意插座、插頭是否有過電流造成

焦黑之現象，經常檢視清理插頭及插座間之灰塵，避免結合水

份產生積污導電現象，導致火災危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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